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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
107年5月2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

107年9月27日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070169842號函同意備查 

107年10月3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8年9月18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9年2月26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9年10月21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09年12月4日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090175433號函同意備查 

110年6月16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0年9月1日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100118915號函同意備查 

111年10月19日11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2年5月3日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120042602號函同意備查 

112年11月1日11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
112年11月27日教育部臺教高(五)字第1120115310號函同意備查 

 

第一條  依據本校「彈性薪資補助原則」，特訂定「東華大學高教深耕計畫教

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執行本校深耕計畫(含主冊專章計畫、附冊 USR 計

畫、附錄計畫)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績效優良、各項全校型教

學品質提升計畫之專任/案教師，未通過教師評鑑者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第三條 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，係指在不變更現行月支薪額、學術研究費及

各項兼任主管職務加給等基本薪資結構之原則下，所發放之額外津

貼。 

第四條  彈性薪資支給項目如下： 

一、本校執行與協同執行深耕計畫(含主冊專章計畫、附冊 USR 計

畫、附錄計畫)、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、各項全校型教學品

質提升計畫之教師，本項目支給金額佔彈性薪資總額之 70-80%： 

1. 執行深耕計畫(含主冊專章計畫、附冊 USR 計畫、附錄計畫)者： 

(1).執行計畫成效良好者可獲 3 點加給。 

(2).執行計畫成效優秀者可獲 5 點加給。 

(3).執行計畫成效卓著者可獲 7 點加給。 

2. 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獲選績優計畫或累積三年獲補助

教師，可獲 5 點加給 

3.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」之指導教師，1

案可獲 1 點加給。 

4. 其他全校型教學品質提升計畫指導教師之獲補助點數依委員會

評議結果而定。 

5. 本項目每人最多可獲 15 點加給。 

6. 本項目中各計畫獲加給人數視每年計畫內容及經費比例而定。 

二、教師教學具創新成果與績效者，本項目支給金額佔彈性薪資總

額之 20-30%： 

1. 開設跨域共授課程(含跨域共授磨課師課程)者，共授課程之教

師共可獲 16 點加給，一門課可獲一次獎勵，本項所述課程需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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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級課程委員會與各類特殊課程審查會議審議通過。 

2. 執行本計畫之教師教學成果獲全國獎項或產出學術專書、論文

著作者可獲 10 點加給；獲國際獎項者可獲 30 點加給。 

        前項各獎勵項目不得重複申請。 

第五條  教師獲獎原則及程序： 

一、彈性薪資核給程序為深耕計畫(含主冊專章計畫、附冊 USR 計

畫、附錄計畫)及各計畫主責單位於每年八月底前推薦獲獎教

師，並將相關資料送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，學校

於十月底前召開前述委員會審查，審查通過者給與核定彈性薪

資，委員會可視審查結果增列獲獎教師。 

二、副教授以下職級人數佔獲獎人數以不低於百分之四十為原則。 

三、彈性薪資以每年底一次發放為原則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所稱之「高教深耕計畫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」由校長兼任召

集人，副校長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研發處處長、國際處處長、

教學卓越中心主任、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。並設教師代表四人，

由校長遴聘學術表現優良之教授或校外學者專家擔任諮詢委員組成

之，委員聘期一年，得連任之。 

第七條  支領本辦法所核發之彈性薪資教師，需於獲獎次年二月底前繳交計

畫執行成果文件，並於獲獎次年參加(或主講)兩場次由教學卓越中

心辦理之教師增能講座。 

第八條  彈性薪資審議委員會應依前條所送之執行成效文件進行書面審查，

如經超過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審查未通過者，經審議委員會決議後

應繳回已核發之彈性薪資，且不得參加次年度之甄選。 

第九條 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為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」及相關計畫。 

        獲獎教師加給每點折合率，每年視學校上開經費狀況另訂之。 

第十條  獲獎教師於支給期間如有違反教師聘約之情事，經查證屬實者，本

校得撤銷其獲獎資格，已支領者應繳回該年度已核發之彈性薪資。 

第十一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。 


